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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重庆市綦江区社区综合服务

设施建设及管理办法的通知
綦江府发〔2019〕2 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各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綦江区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及管理办法》已经二

届区人民政府第 48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

2019 年 2 月 1 日

http://www.qj023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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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社区综合服务
设施建设及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，优化社区服务平

台，改善社区组织工作环境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，推动社区建设

上档升级，根据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

理的意见》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社区组织的工作用房

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及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05〕

86 号）《中共重庆市委、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

社区治理的意见》（渝委发〔2018〕26号）等精神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“社区办公服务用房”为“社区组织的

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”的规范化简称，主要包括社区

组织的办公用房及用于开展社区活动、居民公益性服务的设施。

第三条 凡在綦江区行政区域内（不含万盛经开区）所有的

开发建设单位均为征集对象，必须按照《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设

施规划标准》（DB50/T543—2014）和集中、统一、合理、方便

居民办事等原则配置社区办公服务用房或缴纳社区办公服务用

房建设费。



重庆市綦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3 -

第四条 新建、扩建住宅小区和旧城区改造居民区项目住宅

户数达到 2000 户及其以上的，必须按每 100户 20平方米（建筑

面积）的标准无偿提供社区用房（不足 100 户的按比例测算）,

户数达到 4000 户及其以上的，必须提供独立占地的社区用房。

无偿提供的社区用房部分，免缴土地出让金和各项税费。无偿提

供的社区用房宜在该开发建设项目适中的平街 1—2 楼集中安

排，有独立的临街通道，视野开阔，方便出入；通风采光良好，

布局合理，达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可交房标准（水、电、

气、网络、有线、厕所等配套齐全），并满足消防要求，有独立

消防通道，以便于居民办事和开展活动。

第五条 新建、扩建住宅小区和旧城区改造居民区项目住宅

户数在 2000 户以下的，开发建设单位应无偿提供社区办公服务

用房或自愿依照区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当年建设成本标准，按每

100 户 20 平方米缴纳相应数额的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建设费。所

缴费用全部缴入区财政专户。开发建设单位所配置的社区办公服

务用房不能满足该区域社区服务需要的，也可自愿多提供社区办

公服务用房，多提供的社区办公服务用房为无偿提供。

第六条 开发建设单位缴纳的社区用房折价款缴入财政非税

收入系统，区民政局每年初提出具体使用方案，经区城乡社区治

理领导小组同意后，由区民政局组织实施。征集到的社区用房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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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资产，由各街镇具体管理使用。

第七条 开发建设单位提供的社区办公服务用房交社区组织

永久使用，产权归街道、镇。配置实物的，项目报批前，开发建

设单位应在区民政局的鉴证下，与项目所在地街道、镇签订包含

社区办公服务用房的配置、交接和产权办理等内容的《社区组织

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配置协议书》。

第八条 社区办公服务用房是社区组织办公和开展公益性服

务的场所，其用水、用气，按居民用水、用气价格执行，用电执

行居民生活用电合表用户价格。

第九条 对开发商无偿提供而社区暂不使用的房屋，或者闲

置暂不使用的老旧社区办公用房，由所在街镇从严监管，防止国

有资产流失。

第十条 部门职责

（一）区发改委

1．将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建设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，

及时做好有关工作；

2．根据区城乡建委和区国土房管局提供房屋建设成本价和

土地成本价，区发改委每年核定住宅项目单方综合成本价，并向

社会公布；

3．负责社区办公服务用房的立项、审批和配置标准核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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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按照重庆市民政局等 8 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地

名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民发〔2015〕57 号）要求，在办理项

目立项、备案、核准手续时，应规范开发建设单位使用标准地名，

如属非标准地名，应注明暂用名。

（二）区规划局

1．项目审批。根据城市规划控规的要求，对同一区域，不

同时期由同一开发建设单位开发建设的项目，总体规模超过2000

户的，应要求开发建设单位与所在街道、镇协商一致后统一集中

合理配置；

2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。属实物配置的项目，社区办公服务

用房的面积和位置应在规划许可证及附图上注明；

3．配合区民政局每半年查询相关建设项目涉及社区办公服

务用房审批情况。

（三）区国土房管局

1．负责在开发项目竣工验收办证之前，核实社区办公服务

用房等配套设施相关情况。

2．为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办理过户手续；

3．开发建设单位办理预售登记时，应严格按照规划部门确

定的位置和面积及时冻结社区办公服务用房，并根据《社区组织

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移交协议》，配合街道、镇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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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房屋权属登记；

4．置换项目。社区办公服务用房需要置换的，依据街道、

镇与房屋产权人签订的置换协议书，将置换的社区办公服务用房

性质做相应的调整后将其产权办理到相关街道、镇。

（四）区城乡建委

1．审核社区办公服务用房配置情况或收取社区办公服务用

房建设费；

2．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时，应要求开发建设单位与街道、镇

签署《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移交协议》，并

严格审查开发建设项目；

3．按照职责分工督促开发建设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社区

办公服务用房建设及交房。

（五）区民政局

1．牵头抓好全区社区办公服务用房的配置、建设、管理等

相关工作；

2．参与社区办公服务用房的规划、选址、竣工和移交验收；

3．拟制《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配置协

议书》及《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移交协议》

等规范文本；

4．制定社区办公服务用房维修及标准化建设等年度资金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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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计划；

5．负责完成村（社区）建设领导小组提出的社区组织工作

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相关工作。

（六）区财政局

按规定将开发建设单位缴纳的社区用房折价款和社区用房

出让资金纳入预算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（七）区经信委

协调供电、供气部门，确保社区正常办公服务需求。

（八）街道（镇）

制定本辖区内社区用房建设规划，对社区布点、建设规模、

功能提出初步建议，每年 12 月向区民政局上报社区建设可行性

报告，并加强与区规划局联系。

第十一条 市里有新要求的，从其要求落实。《綦江区社区

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及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綦

江府发〔2012〕78号）同时废止。


